
 

 

 

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闭坑验收报告 

 

 

 

 

 

 

 

 

 

 

 

 

 

 

 

湖南省常德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 

二○二二年三月 



 

 

 

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闭坑验收报告 

 

组织单位：桃源县自然资源局 

验收单位：湖南省常德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 

桃源县自然资源局  

          桃源县应急管理局 

常德市生环局桃源分局 

桃源县林业局 

            （验收人员名单见附件） 

 

报告编写：向  智 胡友华  薛松  

项目负责：郝昱贵 

审    核：王  操 

总工程师：贺振祥 

院    长：肖湘辉 

 

报告编制单位：湖南省常德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 

提交报告时间：二○二二年三月 



 

 

 

目  录 
 

1. 前  言 ............................................................... 1 

1.1 验收目的、任务和依据 ............................................. 1 

1.2 验收工作概况 ..................................................... 2 

2. 矿山概况 ............................................................. 3 

2.1 矿山基本情况 ..................................................... 3 

2.2 自然地理与人居概况 ............................................... 5 

2.3 矿山开采历史与现状 ............................................... 6 

3. 地质环境条件 ......................................................... 7 

3.1 地层岩性 ......................................................... 7 

3.2 地质构造 ......................................................... 7 

3.3 岩浆岩 ........................................................... 7 

3.4 矿山工程地质 ..................................................... 7 

3.5 矿山环境地质 ..................................................... 8 

3.6 矿山水文地质 ..................................................... 8 

4.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 .................................................... 10 

4.1 土地资源占用破坏 ................................................ 10 

4.2 水资源破坏 ...................................................... 11 

4.3 地质灾害 ........................................................ 12 

4.4 其它 ............................................................ 12 

5.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及效果 ................................ 12 

5.1 矿山土地复垦工程及效果 .......................................... 12 

5.2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及其效果 .................................... 13 

5.3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及效果 ...................................... 14 

6. 存在的主要问题 ...................................................... 14 

7. 验收结论与建议 ...................................................... 15 

7.1 验收结论 ........................................................ 15 

7.2 建议 ............................................................ 16 



 

 

 

             

 

附 件 目 录 

1、编制单位资质复印件 

2、采矿许可证复印件 

3、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分期（闭坑）验收申请表 

4、照片 

5、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分期（闭坑）验收结论表 

6、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分期（闭坑）验收征求意见记录表 

7、土地承租人承接书 

8、矿山企业承诺书（生态修复承诺书、矿山提供资料承诺书） 

9、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分期（闭坑）验收人员记录表 

10、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验收报告认定表 

1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验收调查表 

 
 

附图 

图幅号 图名 比例尺 

1 
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工程分布图 
1:1000 

2 
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遥感影像

图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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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名称 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验收类型 闭坑验收 

采矿许可证

到期日期 
2020 年 6 月 8 日 验收目的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恢复治理效果是否达

到闭坑验收标准 

委托日期 2021 年 8 月 调查日期 2021 年 9 月 2 日 

验收组人员 桃源县自然资源局等 13 名验收人员（见签名表） 

主要矿山地

质环境问题 
1、露天采场恢复治理及边坡治理；2、工业广场恢复治理； 

验收情况 

桃源县自然资源局组织 13 名验收人员组成验收小组，于 2021 年 9 月 2

日对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进行了闭坑验收，经现场验收及

走访，验收结果如下： 

1、矿山按闭坑要求对工业广场进行回填，压实平整，植树，均复垦为林地，

目前覆盖率 80%左右； 

2、矿山按闭坑要求对露天采场进行覆土、平整、植树、撒草治理，复垦类型

为林地； 

3、矿山按要求对采坑边坡修建安防护栏，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

达到闭坑验收要求。  

初步结论 同意验收 

整改意见 加强后期对树木的管护 

复核人员 
桃源县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应急局、生

环局及镇政府 
复核日期 2021.9.14 

复核情况 矿山对露天采场及工业广场恢复治理达到闭坑要求。 

复核结论 合格 

矿山企业资

料提交截止

时间 

2021.8.22 
闭坑验收

报告编制

完成时间 

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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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1.1 验收目的、任务和依据 

1、验收目的、任务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大报告“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加强矿山生态

环境管理，加快推进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建立，规范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生

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为有效保护矿山地质环境，为主管部门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恢复治理的监督管理提供技术依据，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许可证编

号为 C407252010057130064186，有效期 2017 年 6 月 8 日至 2020 年 6 月 8 日。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湖南省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2019-2021 年）的通知》（湘政办发[2019]54 号）和《关于全面推动矿业绿色发展的若干

意见》(湘政办[2019]71 号）的文件精神，对依法关闭的砂石土矿山实施矿区生态修复治理

工作，为了贯彻落实上级文件要求，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湖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备用金管理暂行办法》（湘发[2004]21 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验收

标准（DB43/T 1393-2018）》等相关规定。因采矿权到期，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

用灰岩矿于2021年8月18日向常德市桃源县自然资源局提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闭坑验收申请。 

《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及治理效果进

行闭坑验收分阶段，如下； 

1、受桃源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湖南省常德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组成了验收工作组

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对《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进行闭坑验收。主要任务是系统收集矿山地质环境资料，全面进行矿山地质环境调查，

对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及治理效果进行闭坑初步验收（技术验收）。 

2、桃源县自然资源局、常德市生态环境局、县林业局、应急局及当地政府部门组成验

收专家组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对《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工程及治理效果进行闭坑复核验收（行政验收）。 

2、验收依据 

（1）《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 59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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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44 号）； 

（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验收标准》（湖南省技术监督局 DB43/T1393-2018）； 

（5）《土地复垦技术标准（试行）》（1995 年）； 

（6）《湖南省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建设标准》（试用稿）（2007 年）； 

（7）《矿山地质环境综合防治方案编制规范》（DB43/T1042-2015）； 

（8）《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DZ/T0223-2011）； 

（9）《桃源县陬市镇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报告（附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及土地复垦方案）》，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一三队，2015

年 5 月； 

（10）《湖南省桃源县陬市镇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2018 年阶段性矿山地质

环境综合防治方案》，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一三队，2018 年 11 月； 

（11）《湖南省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储量鉴定报告》，湖南省地质

矿产勘查开发局四一三队，2020 年 4 月； 

（12）《湖南省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湖

南省常德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5 月）； 

（13）矿山申请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验收报告及相关资料； 

（14）恢复治理闭坑验收委托书。 

1.2 验收工作概况 

由桃源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湖南省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为验收技术单位，并组织桃源

县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股、桃源县应急局、生态环境桃源县分局、县林业局及镇相关人员组

成的联合验收工作组，于 2021 年 9 月 2 日对矿区及其影响范围内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工程及成效进行了闭坑验收。通过实地调查、测量、拍照、走访当地群众等方式，对矿山地

质环境问题进行了系统调查，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进行了现场闭坑验收和认

可（完成工作量见表 1-1）。经室内综合整理，湖南省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2 年 3

月编写了本报告。 

经验收： 

1、矿山按闭坑要求对露天采场进行覆土、平整、植树，栽植栾树等，散播草籽，复垦

为林地，目前覆盖率 8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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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山按要求对工业广场进行平整、覆土、植树、撒草治理工程，栽植树种为栾树，

复垦类型为林地； 

3、矿山在露天采场边坡处修建安全防护栏，防护栏长 150m，高 1.8m，立警示牌，有

效预防当地居民人身安全及家禽安全； 

4、矿山在在采坑平整后夯实再在东侧修建排水沟，砼现浇排水沟长 354m、土质排水沟 

（灌排沟）114m； 

5、矿山自 2020 年关闭至今，根据当地居民现场访问及交流，矿区内未发生过崩塌、滑

坡、泥石流、地面（岩溶）塌陷、地面（采空区）变形-塌陷等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工程达到闭坑验收要求，质量合格。 

 矿山地质环境验收实物工作量表                  表1-1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 单位 
完成 

工作量 

野外调查 
调查路线 km 2.0 

调查面积 km2 0.07 

验收工程 

主、风井口封堵 处 / 

露天采场及工业广场覆土、复绿 处 2 

安全防护栏 m 150 

走访 走访群众 人 5 

照片 采用/ 拍摄 张 4/32 

编制图件 
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工程分布图及遥感影像图 
张 2 

编写报告 
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验收报告 
份 1 

2. 矿山概况  

2.1 矿山基本情况 

该矿为延续生产矿山，始建矿于 2010 年 5 月由桃源县国土资源局颁发采矿许可证，先

后进行 3次延续申请，2016 年扩界申请，由原来矿界面积**** Km2,扩界为现在的****km2。

证书号为：****************；有效期限****年（自 2017 年 6 月 8 日～2020 年 6 月 8 日）。 

该矿区位于桃源县东部陬市镇北边的高家岗村，距桃源县城直距约 22Km，距陬市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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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隶属桃源县陬市镇高家岗村管辖。地理坐标为：东经****，北纬****。采石场有简易

公路与漆河镇乡村级硬化公路相连，交通较方便。矿区有村级公路与省道相接，交通较方便

（详见插图 1：交通位置图）。矿山拐点坐标见表 2-1。 

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界拐点坐标       表 2-1 
拐点

号 

X Y 拐点

号 

X Y 

1980 西安坐标系 2000 大地坐标系 

1 
**** **** 

1 
**** **** 

2 
**** **** 

2 
**** **** 

3 
**** **** 

3 
**** **** 

4 
**** **** 

4 
**** **** 

5 
**** **** 

5 
**** **** 

矿区面积****Km2，准采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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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1    矿山所在区域交通位置图 

2.2 自然地理与人居概况 

区内为构造溶蚀构造丘陵地貌，最高海拔位于矿区南西侧山顶，地势起伏较大，标高范

围+100.1m～+38m，地形坡度一般 30°左右。，地势总体南东高西北低，区内植被较发育，

以林地为主。植被覆盖率在 80%以上。斜坡及山顶上全是植被丛生的阔针叶混交林，仅在山

坡脚北侧矿区范围外有零星旱地和沟谷里的稻田区，本区植被较发育，松散土体厚度薄，分

布范围较小，山体斜坡基本稳定。区内无陡坡陡崖和深切沟谷、溶蚀洼地、漏斗等岩溶地貌。 

矿区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夏热冬寒，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根据桃源县气象站近年

统计气象资料。矿区主要气象参数如下： 

年平均气温 16.5℃； 

极端最高气温 39.5℃，最低气温-3.4℃； 

年平均降雨量 1264.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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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大降雨量 1963.9mm（1998 年）； 

年最小降雨量 881.4mm（1985 年）； 

月最大降雨量 426.0mm（1998 年 6 月）； 

日最大降雨量 232.0mm（1997 年 7 月 22 日）； 

年蒸发量 1076.1～1526.9mm； 

年平均蒸发量 1282.1mm。 

矿区及周边地表迳流较不发育，无水库。区内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水量随季节变

化，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为 38m 左右。 

根据本次实地调查，矿区地处溶蚀构造丘陵地貌区，主要为林地、旱地；区内无重要的

交通干线、工程建设、桥梁（涵），周边无厂矿、人口聚居地及文化古迹、地质公园、自然

保护区等。矿区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兼种玉米、大豆等；当地居民均为汉

族，劳动力虽然丰富，但青壮年劳力大部分外出打工或在本地企业中就业，剩余劳动力不多。

区内水电资源丰富，用电用水有保障，但无重要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工程。矿山范

围内绝大部分为林地，有少量的旱地和采矿用地。因此，据《技术规范》附录 A 判断，评

估区属人居因素一般区。 

区内经济以农业为主，林业为辅，主产大米、油菜、杉树等，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

在本地务农的强壮劳动力较少。 

2.3 矿山开采历史与现状 

1、矿山开采历史 

根据现场调查及走访，矿山于 2010 年建矿，先后进行 3次延续申请，2016 年扩界申请，

由原来矿界面积****Km2扩界为现在的****km2，采矿许可证于 2020 年 6 月 8 日到期，根据

省及县级相关文件精神，矿山采矿许可证到期后，不再延续。 

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湖南省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2019-2021 年）的通知》（湘政办发[2019]54 号）和《关于全面推动矿业绿色发展的若干

意见》 (湘政办[2019]71 号)的文件精神，对依法关闭的砂石土矿山实施矿区生态修复治理

工作，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面实施生态修复治理到位，为了贯彻落实上级文件要求。矿

山采矿许可证到期后，于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9 月矿山进行恢复治理。 

2、矿山开采现状 

矿山从 2010 年开采至 2020 年 6 月，现状调查，矿山未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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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矿山主要存在露天采场的高陡边坡及工业广场矿石（渣）随意堆放占用破坏土地资源

等矿山生态环境问题。露天采场形成开挖面积约为 41600m2，边坡高度在 15～70m，整体坡

度超过 70°，局部近似直立，工业广场、矿山公路及矿部占用土地资源面积约 19800m
2。 

经本次工作调查，现状条件下，矿山于 2020 年 6 月关闭后止，矿山于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9 月矿山进行恢复治理。 

3. 地质环境条件 

根据《湖南省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储量鉴定报告》，湖南省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局四一三队，2020年4月），矿山区地层、构造基本特征为： 

3.1 地层岩性 

根据本次收集的以往地质资料，矿区内及附近出露地层简单，主要为第四系（Q4）及寒

武系下统清虚洞组（∈1q），现由老至新分述如下： 

①第四系（Q4） 

区内第四系零星分布，主要为残坡积成因和河流冲积成因，岩性主要为粘土、粉砂质粘

土、页岩碎屑，厚 2～8m。 

②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1q） 

分布于整个图幅，岩性主要为深灰色中厚层条带状灰岩，即本矿区开采利用的矿体，产

状为 0°∠20°左右，总厚度大于 100m。 

3.2 地质构造 

本本区地处扬子准地台的次一级单元--江南古陆西部边缘。矿区周围地质构造发育一

般，附近没有明显断层，地层属于单斜构造，节理及裂隙发育中等，岩溶不发育。矿区总体

地质构造属简单类型。 

3.3 岩浆岩 

据以往地质勘查资料和本次矿山实地调查，矿区未见岩浆岩出露。 

3.4 矿山工程地质 

1、岩、土体工程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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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体类型为第四系的含碎石砂质粘土，厚度约为2～8m，含碎石砂质粘土质地较紧密，

松散系数为1.25，粘性较强，可塑性较好，为稳固性较好的土体，该土层未见垮塌现象。 

2、岩体类型及工程地质特征 

矿层位于寒武系地层中，岩性主要为深灰色条带状灰岩，岩石较坚硬，节理、裂隙较为

发育，完整性差，饱和单轴极限抗压强度一般大于 90Mpa，岩体基本质量等级为 III 级，其

稳固性较差。山体坡向与地层倾向大致相同，岩石节理、裂隙发育，质地较松软，欠稳固，

当采场边坡陡直未设台阶时可能发生崩塌。 

综合以上工程地质和开采条件，总体评价，矿区工程地质条件为中等类型。 

3.5 矿山环境地质 

区内地形切割不大，多为圆形山头和 U型宽谷，不存在高陡自然边坡，南部山体较高，

但第四系覆盖厚度小，植被发育，水土保持良好，边坡多以岩质边坡为主，北东部为低矮山

头，覆盖较厚，其岩体的整体稳定性好，地表现状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缝等地

质灾害。本区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开采前进行了提前剥离，产生地面塌陷、采空区塌陷、地

裂缝等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小。 

1、水土环境现状 

①水资源、水环境现状：区内地表水资源贫乏，主要为季节性小溪，其主要用于农田灌

溉，水量随季节变化明显。区内地下水资源贫乏，主要埋藏于第四系松散层和基岩裂隙中，

属孔隙水和岩溶裂隙水，水量随季节变化明显，水位埋深浅、变化幅度大。 

②土地资源、土石环境现状：矿区属侵蚀构造丘陵地貌，地形切割不大，微地貌以山坡

为主，第四系分布广，但厚度小，地表植被覆盖程度高，土壤未受污染；人类工程活动轻微，

除个别地带小规模堆放废土外，无其它占用或开发土地资源现象，土石环境基本未受破坏或

破坏轻微，区内土石环境现状良好。 

2、环境地质评价 

矿区属溶蚀构造丘陵地貌，地形切割不大，岩体整体稳定性好，废渣堆积体造成泥石流

等可能性小。由于长时间停产，采场现状不存在疏干排水、生活排污等，不会造成污染。 

综上所述，矿山环境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 

3.6 矿山水文地质 

1、含水层和隔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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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寒武系下统清虚洞组（∈1q）条带状灰岩裂隙弱含水层 

分布于整个图幅，岩性为深灰色条带状灰岩，该层厚度较稳定，节理裂隙较发育，岩石

较破碎，含弱裂隙水。 

（2）第四系（Q4）下部松散层孔隙潜水弱含水层 

分布于图幅西部，岩性为第四系下部砾石层，地下水为潜水，流量为 0.1～0.5L/s，富

水性弱。 

（3）第四系（Q4）上部相对隔水层 

零星分布于图幅西部，岩性主要为第四系上部粘土，可视为矿区相对隔水层。 

2、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 

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 

径流型式为裂隙型，其特点是流程较短，流速较慢，流量变幅较大，径流方向与地形坡

向一致。 

地下水以地下径流的形式排向地表水或以泉的形式直接排出地表。 

3、矿坑充水因素 

根据现场调查，露天采坑未回填，现已积水，形成了天然蓄水池，但暂未出现涌水、渗

水等现象，对区内地下水资源影响较轻。 

4、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及开采后的变化 

根据矿区地质资料分析和本次采场实地调查，矿山关闭退出，未来对水生态水环境影响

逐渐减轻，随着矿山的生态环境修复工程的实施，水生态水环境影响破坏不会加剧且逐渐得

到恢复。 

综合评价，矿山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 

6 区域地壳稳定性 

据《中国地震区、带划分报告》（国家地震局地震区划图编委会，1989），矿区属长江

中下游地震区麻城～常德地震带、钟祥～常德地震亚带，是湖南省地震最活跃的地区。据《湖

南地震史》记载，常德地区有地震记录以来，共发生过 52 次地震。近期未发生过有感地震，

1960～1986 年仪器检测到 27 次地震，震级均小于 5 级。据 GB1836-2001《中国地震动参数

区划图》，矿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0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s，地震基本烈

度为Ⅶ度。根据区域资料，本区地壳相对稳定性属相对较稳定区。 

7、矿山地质环境情况小结 

区内为低山地貌，地形坡度较小一般为 20°-30°左右，局部达到 35°，无其他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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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主要人类工程活动为矿山建设、公路、及农耕活动，以上活动强度低，对地质环境影

响相对较轻。人类工程活动一般。矿区内地质构造简单，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工程地质条件

简单，环境地质条件简单，地质灾害弱发育。 

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技术规范》DB43/T304-2006 附录 C（表 C.1）判定，矿山地

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属简单类型。 

4.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 

4.1 土地资源占用破坏 

根据本次实地调查，矿区内无自然保护区、景观区、重要交通设施等。 

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为露天开采，现状有 1处露天采场造成山体植

被破损，占用破坏土地面积 4.16hm
2，1 处工业广场及矿山公路占用破坏土地面积 1.98hm2，

自然景观改变较大，对人们视觉造成一定污染，自然环境恶化，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

石料用灰岩矿共破坏占用土地面积共 6.14hm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务

院颁布的《土地复垦规定》，把矿山土地破坏程度评价等级数分为三级标准：级破坏（轻度

破坏）、Ⅱ级破坏（中度破坏）和Ⅲ级破坏（重度破坏）。本矿山矿业活动已占用破坏土地

资源面积大于 2.00hm2，挖、切深度大于 20m，土地资源破坏程度属Ⅲ级破坏（重度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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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土地利用现状图 

矿业活动占用、破坏土地资源一览表                   表 4-1 

序号 部位 
占用、破坏土地类型（hm

2
） 

水田 旱地 林地 园地 合计 

1 露天采场 0.20 / 3.95 / 4.15 

2 工业广场 1.13 / 0.86 / 1.99 

合计 1.33 / 4.83 / 6.14 

4.2 水资源破坏 

1、水资源破坏现状分析 

（1）地下水资源枯竭现状分析 

根据现场调查，露采坑未回填，现已积水，形成了天然蓄水池，但暂未出现涌水、渗水

等现象，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雨季地表水、地下水易于排泄疏干，现采坑及未来

采场涌水量小；现状调查，区内居民泉井涌水及农田蓄水正常，地表植被生长良好，未见枯

死情况。 

（2）区域地下水均衡现状分析 

矿山现状开采层位位于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区域主要含水层的地下水基本处于天然状

态，未影响到当地农业生产、居民正常生活。 

（3）地表水漏失现状分析 

现有矿山范围内无地表水体，现状调查，区内未发生地表水漏失；因此，现状分析矿业

活动未造成地表水漏失。 

2、水环境破坏现状分析 

（1）地表水环境现状分析 

根据本次调查访问及以往资料，采坑内有少量积水，为大气降水，且水质清澈，无味，

未造成明显的污染情况，现状调查访问中，下游农田耕作正常。因此，现状矿山对地表水环

境影响较轻。 

（2）地下水环境现状分析 

根据本次调查访问及以往资料，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饮用未受到影响，因此，现状矿

山未造成矿区地下水环境破坏，影响较轻。 

综上，矿业活动未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和地表水漏失，由于地下水资源受影响小，且区内

居民分布少，未影响当地村民的生活饮用，因此现状矿山开采对水生态水环境的影响为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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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地质灾害 

1、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可能性中等，危害小 

区内为丘陵地貌，地形自然斜坡高度不大，现状地形边坡基本稳定。局部采场边坡岩层

中节理发育地段在雨水冲刷下可能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现状矿山已停产限期退出，周边

人类活动工程较少。因此，矿区现状条件下发生崩塌、滑坡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小。 

2、泥（废）石流地质灾害危害小 

据调查，区内未发生过泥（废）石流地质灾害。因此，矿区现状条件下泥（废）石流危

害小。 

3．地面塌陷地质灾害危害小 

本矿露天开采没有引发采空区地面塌陷和采区以外的地面沉降、裂缝变形。矿区现状条

件下，采空区地面塌陷、沉降、裂缝变形灾害危害小。 

综上所述，矿区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其危害小。 

4.4 其它 

目前矿山完成了露天采场及工业广场的恢复治理工程；完成采坑边坡修建安全防护栏工

程，消除了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未发现其它因矿山生产活动造成的其他地质环境破坏情况。

综上: 矿业活动对矿区及周边地区的水资源水环境影响较轻，对土地资源土石环境影响较

轻，地质灾害影响较轻，矿山地质环境质量整体较好。 

5.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及效果 

根据《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湖南省常德

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2021 年 5 月）有针对性的对矿山开发过程中所引发的地质环境

问题进行了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其工程主要有：土地复垦工程、植树、管护工程等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现已基本完成，效果较好。 

报请财政及自然资源局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对环境治理工程进行竣工验收。 

5.1 矿山土地复垦工程及效果 

根据《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矿山土地复

垦为林地的单元有露天采场、采坑边坡清理；工业广场平整、覆土、矿部拆除；矿山公路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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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平整植树，合计复垦面积为 2.31hm2。 

复垦树苗种选择了适宜当地气候、土壤、栽植适合当地生长树苗。栽种方式全部采用挖

坑栽植，幼苗为带土球苗种，采用列植方式进行坑栽。 

验收组通过实地踏勘、无人机拍照、拍照、测量等手段对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区进行了扫

面，复垦工程基本按照《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

进行实施； 

1、露天采场、清运完毕；对露天采场已进行平整、覆土，覆土厚度达 0.5m，复垦面

积为 0.32hm2，坑规格 0.5m×0.5m×0.5m，间距为 2.0m×2.0m，植树达 90 余棵，栽植栾

树，林间撒播了草籽。 

2、工业广场及矿山公路进行平整、覆土、植树、撒草，复垦面积为 1.99hm2，坑规格

0.5m×0.5m×0.5m，间距为 2.0m×2.0m，栽植栾树 2899 余棵。 

总的来说，本矿山土地复垦工程基本按照方案进行了实施，达到了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闭

坑验收的目地，基本完成了矿山土地复垦工程任务，复垦工程效果较好。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验收标准》（DB43T1393-2018）标准。复垦效果较

好。  

 矿山土地复垦工程及效果统计表          表 5-1 

5.2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及其效果 

通过现场调查及走访，验收区内未见崩塌、滑坡地质灾害，未见泥石流地质灾害，未见

地面（岩溶）塌陷，未见地面（采空区）塌陷等地质灾害，矿山活动对水资源影响较轻，不

存在水土污染现象。此次对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闭坑

验收工作，主要是以《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为

依据，针对报告中对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和措施

的落实情况，进行核查验收。从现场验收的情况看，该矿山基本按照报告所提出的要求，执

行并完成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中所要求建设的工程和措施。 

序号 位置 土体类型 复垦方法 
覆土 

（m2） 
治理效果 备注

1 露天采场 林地 
边坡清理、平整、覆土、植树播种草

籽 
1061 覆盖率 80%  

2 工业广场 林地 覆土、场地平整、植树、撒草培肥 9930 覆盖率 80%  

合计 1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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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水沟工程 

为了防止大气降水对采坑内覆土的冲刷，在采坑内坡脚边缘设置一条土质截水沟，设计

总长 468m。 

2、防护栏工程 

为防止附近人畜的进入露天采场，矿山在南侧采坑边坡处修建安全防护栏，总长 150m，

有效防止人员进入。 

总的来说，本矿山治理工程基本按照方案进行了实施，达到了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闭坑验

收的目地，基本完成了矿山治理工程任务，治理工程效果较好（见照片）。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及效果统计表          表 5-2 

序号 位置 治理方法 治理范围 治理效果 备注 

1 截排水沟 截留及疏通地表水 矿区内 较好  

2 安全防护栏 在采坑边坡适合位置修建防护栏 采坑外南侧 较好  

5.3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及效果 

据调查询问，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基本上按照《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及土地复垦方案》要求，安排矿山管理人员对采空区进行巡查。

严格按照采用定人、定时、定点的方式对采空区进行监测，建立采空区监测系统，效果较好。 

6. 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本次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闭坑验收，以及对矿山地质环境现状的调查了解，

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根据现场调查，矿山恢复治理是经过人工干预形成的可利用土地，根据其土地条件、生

态环境等特性比较脆弱。 

现状条件下栽植的树木、草籽、爬藤类植物成活率较好，，但因其土地条件、生态环境

等特性比较脆弱，应加强对已栽植的树木、草籽、爬藤类植物进行后期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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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验收结论与建议 

7.1 验收结论 

本次对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期验

收工作，严格遵行《湖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验收办法》和《湖南省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验收标准》的要求进行，依据《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有关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的要求和治理措施，通过对桃源县高湾

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的实地调查和对当地民众的访问，对该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恢复治理工程和措施进行勘验、核查和验收。 

经桃源县自然资源局、桃源县应急局、常德市生还局桃源分局、桃源县林业局、湖南省

常德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当地政府部门相关人员现场实地调查、核实矿山地质灾害防

治、复垦工程、治理工程及其他问题，认为：复垦工程，矿山对 1 处露天采场进行了覆土、

场地平整、栽植树及播种草籽复垦；矿山对 1 处工业广场及矿山公路进行覆土、平整、回填、

植树、撒草治理；治理工程，矿山在采坑边坡适合位置处及巷道修建安全防护栏，已经排除

安全隐患；对水资源影响较小，无需修复；未发现其他对环境破坏较大的地质环境问题。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基本到位，工程质量合格，达到指标闭坑验收要求，本次对该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闭坑验收结论为合格（表 7-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闭坑验收结果汇总表    表 7-1 

验收项目 治理工程及效果 验收结论

地质灾害防治 
现状条件下，验收区内未发生过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岩

溶）塌陷、地面（采空区）变形-塌陷等地质灾害，矿山露天采

场危岩已经排除，目前无安全隐患。 
合格 

水资源修复 
以往矿业活动对地下水资源枯竭影响较轻、对地表水漏失影响

较轻、对区域地下水均衡影响较轻，现状条件下对验收区内水

资源影响较小。无需要治理。 
合格 

土地复垦 
矿山露天采场及工业广场所占用、破坏的土地整体进行了覆土、

场地平整、播种草籽复垦，取得较好成果。 
合格 

工程治理 矿山在采坑边坡适合位置处修建安全防护栏，效果良好。 合格 

其它 未发现其他对环境破坏较大的地质环境问题，不需治理。 合格 

备注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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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建议 

通过本次矿山生态保护修复闭坑验收，以及对矿山地质环境现状的调查了解，桃源县高

湾桥头碎石厂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尚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完善，

力争将矿业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所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综合桃源县高湾桥头碎石厂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存在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拟对该矿矿山地质环境提出如下要求与建议： 

（1）加强管护措施，保证植株成活率和植被覆盖率； 

（2）加强对矿山地质环境的保护，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针对可能发生的地质

环境问题做好预报预防，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出现问题及时解决； 

（3）建议矿山加强对治理后土地的综合利用； 

（4）对于尚存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矿山应全面履行其职责，强化监管，认真保护好

地质环境。 

 


























